
 

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運動教練與運動裁判之資格檢定、授

證、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運動裁判（以下簡稱裁判）

之資格檢定等事項之辦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爰明定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運動裁判（以下簡稱裁判）之分級

及其得從事賽會執法之工作，規定如下： 

一、C 級裁判：擔任各級政府或特定體育

團體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之裁

判。 

二、B 級裁判：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分齡

比賽及前款之裁判。 

三、A 級裁判：擔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

之裁判、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之隨隊

裁判及前款之裁判。 

一、國家為培養裁判人才，參考德國裁判培

訓制度分級實施，由特定體育團體負責

C、B、A 級裁判之培訓，並自七十一年

開始實施至今，已建立國內 C、B、A 級

裁判人才培育制度，爰明定裁判之分級。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規定從事擔任賽

事或競賽執法之裁判工作，爰明定擔任

各級別之工作範圍： 

（一）第一款，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政府應鼓勵各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及團體舉辦運動賽會；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特定

體育團體建立年度運動競賽季節

制度，並舉辦競賽及推廣活動，

為利上開活動得聘用合格之裁

判，爰明定 C 級裁判之業務範圍

係擔任各級政府或特定體育團體

舉辦之各種運動賽會或競賽之裁

判。 

（二）第二款，參酌現行實務操作模式，

除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分齡比賽

裁判外，考量擔任職務結構往上

層級職務較少，裁判本身亦可擔

任較低一層級職務，爰明定 B 級

裁判之業務範圍為 C 級裁判之業

務範圍及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分

齡比賽之裁判。 

（三）第三款明定擔任 A 級：參酌現行

實務操作模式，除擔任國家代表



 

隊出國比賽之隨隊裁判外，考量

擔任職務結構往上層級職務較

少，裁判本身亦可擔任較低一層

級職務，爰明定 A 級裁判之業務

範圍為 C級及 B級裁判之業務範

圍及擔任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之

裁判或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之隨

隊裁判。 

三、對於擔任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及國際賽

之裁判，執行裁判工作，考量擔任前述

工作因應依各該國際體育組織之規範辦

理，爰不納入本條範圍內。 

第三條  裁判之檢定，應年滿十八歲以上，

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C 級裁判：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

受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動之競賽

規則。 

二、B級裁判：取得 C級裁判證二年以上 

    ，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三、A 級裁判：取得 B級裁判證三年以上 

    ，具從事裁判實務工作經驗。 

持有第十條第四款之國外裁判證人

員，其申請換證之審查資格條件，由各該

特定體育團體訂定。 

一、裁判從事賽會或競賽之執法工作，考量

下列事項，爰明定申請裁判資格檢定者

需滿十八歲： 

（一）考量實務上擔任國內之裁判、國

際賽事或競賽之裁判工作之年齡

狀況，多趨向年輕化，例如國際

足球賽會之主裁判為二十五歲，

助理裁判為二十三歲，如裁判之

檢定頇年滿二十歲以上，嗣後逐

級檢定，至取得 A 級裁判資格

時，已將近三十歲，恐不利我國

培養國際裁判之人才，爰有必要

明定裁判之檢定資格為十八歲。 

（二）又目前，國際裁判課程考試而取

得國際裁判資格後擔任國際裁

判，其對於擔任裁判之年齡僅訂

定上限之規定，明定裁判之檢定

資格為十八歲並無違反國際裁判

之有關規範。 

（三）另外，為培養我國在國際裁判人

數，本部積極配合國際體育組織

對於年齡未逾該國際體育組織取

得或擔任國際裁判之規定，積極

鼓勵朝國際裁判發展，提升裁判

水準。 

二、考量不同級別裁判之工作有所不同，爰



 

明定各級裁判之資格： 

（一）第一款，基於 C 級裁判之業務主

要以協助推廣為主，應培養較多

基層裁判人才，故應高級中等學

校以上畢業（包括專科學校三

年），且在申請裁判檢定前，已

受過運動專業訓練，並熟習運動

之競賽規則者，以確保其具有該

項運動相關知能與經驗，爰予以

明定。 

（二）第二款，為建立銜續性升級概念 

      ，爰明定取得 C 級裁判證二年以

上，且具從事實務工作經驗者規

定者，得申請檢定為 B級裁判。 

（三）第三款，為建立銜續性升級概念 

      ，爰明定取得 B 級裁判證三年以

上，且具從事實務工作經驗者規

定者，得申請檢定為 A 級裁判。 

三、第二項，考量持有國外裁判證人員，為

取得我國各級教練證，俾利從事賽會執

法之工作，爰明定申請換證，審查資格

條件由各該特定體育團體依第十條第四

款規定訂定於實施計畫。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裁判

資格之檢定：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

之。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

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

章。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犯殺人罪。 

五、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一、 為避免不適任者擔任裁判，爰明定裁判

具消極資格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

定。 

二、 第一款，因犯傷害罪，屬暴力犯罪範圍

之一，爰明定犯傷害罪章，不得申請裁

判資格之檢定，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

之。 

三、 第二款，因犯妨害性自主、風化及自由

罪，屬重大犯罪範圍之一，且考量持各

級別之證書後執行工作與學生、運動員

或一般人民接觸機會關聯之實務，爰明

定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妨害風化罪章

及妨害自由罪章，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

檢定。 

四、 第三款，因犯毒品罪，屬重大犯罪範圍



 

之一，且考量持各級別之證書後執行工

作與學生、運動員或一般人民接觸機會

關聯之實務，爰明定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之罪，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五、 第四款，因殺人罪，屬重大犯罪範圍之

一，且考量持各級別之證書後執行工作

與學生、運動員或一般人民接觸機會關

聯之實務，爰明定犯殺人罪，不得申請

裁判資格之檢定。 

六、 第五款，參考國際推動反運動禁藥制

度，如有違反者，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

處理，爰明定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

關規定，不得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 

第五條  申請裁判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

及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檢定及證

書費用，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 

一、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 

二、符合第三條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

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

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

文件。 

明定申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資料及繳納費

用，並分款明定應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一、第一款，為確認申請者年滿十八歲，爰

明定應檢附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

分證明文件。 

二、第二款，為確認申請者符合所申請級別

之資格，爰明定其應檢附符合第三條資

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第三款，為確認申請人提出檢定時，無

具有消極資格，爰明定其應檢附最近一

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前條規定之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

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第六條  前條申請人經審查通過者，應參加

特定體育團體辦理之講習會，完成講習會

課程，始得參加測驗；其應完成之時數，

如下： 

一、C級裁判：至少二十四小時。 

二、B級裁判：至少三十二小時。 

三、A 級裁判：至少四十小時。 

前項講習會課程及測驗，應包括學科

及術科。 

特定體育團體應辦理 C級裁判講習會

每年至少二次；B 級及 A 級裁判講習會每

年至少一次。 

一、 第一項，申請人提出申請裁判之檢定，

經審查通過檢定後，應參加講習會，修

畢有關課程始得參加測驗，俾提升其專

業知能，爰予以明定，並分款明定各級

裁判應完成之課程時數。 

二、 第二項，因現行特定體育團體辦理各級

講習會實務操作模式為課程與測驗，爰

明定講習會課程及測驗，應包括學科及

術科。 

三、 第三項，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特定體育團體應辦理裁判之研

習，又參酌現行特定體育團體依該團體



 

教練制度實施章則中，規定辦理Ｃ級裁

判講習會每年至少舉辦二次，Ｂ級及 A

級裁判講習會每年至少舉辦一次之實

務操作模式，爰明定特定體育團體每年

辦理各級別講習會次數，以充實培養裁

判人才及兼顧分級之升級設計。 

第七條  前條所定 C 級及 B級裁判講習會，

特定體育團體得委託地方性體育團體、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受託團體）

辦理，並得由受託團體向特定體育團體申

請辦理。 

參酌現行實務操作模式（辦理需求較大、活

絡團體），爰明定得委託各該受託團體辦理有

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特定體育團體辦理各級別講習會為多場

次，考量人力不足等事項，經特定體育

團體自行評估後，得與地方性體育團

體、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

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共同合作，

惟委託前述受託團體僅限辦理 C 級或 B

級裁判之講習會，爰予以明定。 

二、另為活絡受託團體與特定體育團體的實

務關聯性，亦明定受託團體得主動規劃

辦理 C級或 B 級裁判講習會，向特定體

育團體提出申請辦理。 

第八條  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檢定合格者，

由特定體育團體發給裁判證。 

裁判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核准字號。 

二、姓名、出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 

三、照片。 

四、運動類別名稱及授予等級。 

五、發證之特定體育團體名稱。 

六、發證日期。 

一、為使裁判學、術皆優，參酌現行特定體

育團體依該團體裁判制度實施章則中，

規定辦理學科及術科皆應同時達到規定

基準，始發給各該裁判證照，爰於第一

項予以明定。 

二、第二項： 

（一）第一款，因發給裁判證，需特定

團體核准字號，爰明定需於裁判

證載明核准字號。 

（二）第二款至第六款，因發給裁判證

後，後續由特定體育團體予以管

理、建立裁判人才資料庫及供查

詢事項，爰明定應申請人之姓

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照片、運動類別名稱、授

予等級、發證之特定體育團體名

稱、發證日期。 

第九條  裁判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 一、第一項，參酌現行特定體育團體依該團



 

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小時，並每年至

少六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

月內之期間，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裁判

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由下列體育團體

辦理： 

一、特定體育團體。 

二、受託團體。 

三、特定體育團體認可之其他體育團體或

國際體育組織。 

體裁判制度實施章則，規定各該裁判證

照有效期間四年、屆滿前向該團體申請

展延、參加講習或專業進修課程累計時

數四十八小時以上始得申請展延，爰明

定裁判證有效期間及展延期程。 

二、第二項，參酌現行特定體育團體依該團

體裁判制度實施章則與實務操作模式，

並考量裁判取得裁判證後，持續依照自

身專業成長之需求，而參加各種之專業

進修課程，爰無採分級管理措施方式辦

理之必要，並就辦理專業進修課程之單

位，分款明定；另裁判參加其他體育團

體或國際體育組織之專業進修課程，其

專業進修課程時數得否依第一項規定累

計，係由特定體育團體認可教練所參加

之其他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是否適

合辦理專業進修課程而定，爰予以明定。 

第十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辦理裁判之檢定，

應先訂定實施計畫，報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備查；計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申請裁判資格之檢定，應填具之申請

書、檢附之文件、資料及繳交之費用。 

二、 學科授課內容、學科與術科測驗方

式、複查成績。 

三、 裁判證申請補發、換發。 

四、 持有國外裁判證者，申請換證審查之

條件。 

五、 裁判之進修、管理、考核及獎懲。 

六、 辦理講習會及專業進修課程之收費基

準及經費編列。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

定，裁判之資格檢定、授證及管理制度應編

入年度工作計畫，爰明定特定體育團體訂定

實施計畫之程序及內容應包括事項： 

一、為利裁判資格檢定順利，爰於第一款至

第三款明定一般申請裁判檢定應遵循之

事項。 

二、為能與國際裁判證無縫接軌，爰於第四

款明定已取得國外裁判證之教練，其申

請換證審查之條件及程序規定。 

三、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特

定體育團體辦理裁判之在職進修，爰於

第五款明定有關進修、管理、考核及獎

懲之程序。 

四、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

特定體育團體應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

制，爰於第六款明定收費基準及經費編

列應納入實施計劃。 

第十一條  申請人通過裁判資格檢定後，特

定體育團體應造冊及妥善保存，並依本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建立裁判資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特定體

育團體應建立運動人才資料庫，並積極維護

資訊安全，爰明定特定體育團體於辦理講習



 

料庫。 後，針對通過裁判檢定之人員，應造冊及妥

善保存，以及建立裁判資料庫。 

第十二條  裁判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一、謹守專業倫理，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

教育之價值。 

二、秉持專業、公正、公平及熱誠，使運

動競賽之賽程或比賽順利進行。 

三、熟悉裁判技術內容及比賽規則，定期

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四、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 

一、 第一款，因裁判之工作具有專業性，應

遵守專業倫理，爰明定裁判應謹守專業

倫理，發揮運動競賽及運動教育之價

值。 

二、 第二款，因執行裁判工作時應專業、公

正、公平，且具熱誠，始得令運動競賽

或比賽順利進行，爰予以明定。  

三、 第三款，因裁判之工作具有專業性，應

隨時熟悉裁判技術、比賽規則，爰明定

裁判應熟悉裁判技術及比賽規則，並定

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四、 第四款，因競賽執法過程中，裁判與運

動員可能有身體之接觸，爰明定裁判對

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 

第十三條  持有裁判證人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由特定體育團體註銷其裁判證，且

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 

一、 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二、 取得裁判證後，有第四條規定情形之

一。 

三、 違反前條規定，且情節重大。 

四、 轉讓、出借或出租裁判證予他人使用。 

一、 第一款，因申請人提出裁判之檢定時，

如所檢附文件、資料不實者，裁判資格

亦為不實，故應註銷其裁判證，爰予以

明定。 

二、 第二款，因申請人通過裁判之檢定，且

取得裁判證後，經發現有消極資格之情

事者，已不適合擔任裁判，故應註銷其

裁判證，爰予以明定。 

三、 第三款，因裁判之工作具有專業性，持

有裁判證人員有違反其裁判專業倫

理，且情節重大者，應註銷其裁判證，

爰予以明定。 

四、 第四款，因裁判證係為申請人本身所持

有，如申請人給予他人使用，恐造成競

賽不公正等情事，故應註銷其裁判證，

爰予以明定轉讓。 

第十四條  裁判經依前條規定註銷資格者，

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始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資格之檢定。 

考量申請人遭註銷裁判資格後，仍有再提出

裁判資格檢定之權益，爰明定裁判應註銷資

格者，自註銷之日起三年後，始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資格之檢定。 

第十五條  本部應對特定體育團體辦理本法

所定事項，進行督導及考核。 

國家為培育各級運動裁判人才，參考德國裁

判培訓制度分級實施，由特定體育團體負責



 

 C、B、A 級裁判之培訓，並自七十一年開始

實施至今，以建立國內 C、B、A 級裁判人才

培育制度，並輔導特定體育團體辦理裁判資

格、分級、任用、進修、晉升、管理及獎懲

等，爰明定教育部應進行督導及考核，俾利

後續進行輔導。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